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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权强度、资源禀赋与征地满意度

———基于全国273个被征地农户的抽样问卷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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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于产权强度的理论框架,结合农户资源禀赋特征,采用 OrderedProbit概率模型实证分析了影

响农户征地补偿满意度的影响因素,并揭示其政策含义。研究表明:产权强度各维度和农户资源禀赋对农地征

收满意度的影响显著。其中,赋权方面,农户排他权认知与法律赋权的偏离降低了征地满意度;实施方面,农户

的处置与交易能力提高了征地满意度。得出结论:降低农户对土地权益认知与法律赋权之间的偏离程度,能够

改善征地满意度;避免法律歧视的土地赋权是解决问题的关键;鼓励农地的流转集中,缓解农地的细碎化,促进

农业的规模经营,能够对土地征收形成有效制衡。提出土地征收及其补偿问题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福利保障功能

及其替代问题,而是隐含着农民对土地财产权利的诉求,应强化农民的土地赋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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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业化与城市化加速了中国农地的非农化进

程。根据2011年《中国国土资源公报》,全国批准建

设用地61.17 1́04hm2,其中转为建设用地的农用

地41.05 1́04hm2。事实上,中国土地征收制度的

缺陷以及在征地实践中存在的弊端,损害农民土地

权益的现象频频发生。农业部的数据显示:关于征

地、土地流转等问题的信访始终 占 总 量 的50%
以上。

土地征收导致的纠纷与农民失地已经成为影响

社会稳定的严重隐患。学术界对其成因给予了广泛

关注。代表性的观点包括3个方面:一方面,集体土

地与国有土地、农村土地与城市土地、农业用地与建

设用地相分割的二元制度安排,使得政府成为土地

征收的唯一合法者以及一级市场的垄断者,由此引

发的结果是,不仅扭曲了各个地权主体和实际利益

相关者的土地利用行为,而且造成了激烈的利益争

夺和尖锐的社会冲突[1]。另一方面,由分税制引发

的财政压力,激励着地方政府肆意扩大土地征收的

范围与规模以获取“土地财政”,致使土地纠纷成为

普遍的社会问题[2-3]。第三方面,现行补偿制度按照

土地原有用途进行补偿,补偿安置原则、标准和数量

由政府强制规定。这种制度安排显然剥夺了农民分

享土地用于工业化、城市化产生增值收益的机会,对
农民的征地补偿标准偏低[4-7]。对前期研究的梳理

发现,完善农地征收制度、理顺中央地方财政关系是

长期目标,提高农民征地满意度是实践重点。
可以认为,征地纠纷矛盾主要集中于农民对征

地的满意度普遍偏低。现有文献亦进一步考察了影

响农民征地满意度的若干因素,第一是社会保障因

素,被征地在家庭养老中的作用越大,农户对征地的

满意程度越低[8];第二是农户特征,包括农户的家庭

特征、经济收入状况、土地资源条件等,均显著影响

农户的征地满意度[9-10];第三是征收制度安排,征收

程序的公平性与透明度、差异性的补偿政策、农民土

地权益保护的相关制度安排,均会影响到农户对征

地的满意度[11]。
综上表明,已有研究大多忽略了农地作为农民

财产的本质属性,进而将农民的土地的产权特性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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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不可测量的外生变量。本文试图通过构建产权强

度(由法律赋权、社会认知和农户行为能力来表达)
的理论框架,并结合农户的资源禀赋特征,分析农户

对征地补偿满意度的各类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理。

  一、理论框架及影响因素预分析

  1.征地与农民土地的产权强度

产权经济学认为,市场交易在本质上是交易主

体的产权交易,要解决由于使用稀缺资源而发生的

利益冲突,必须用一定的规则即产权来解决。Al-
chian强调,所有定价问题都是产权问题[12]。产权

主体对所交易物品的价值评价,关键取决于交易中

所转手的产权的多寡或产权的“强度”。
由于产权在实施中的强度问题,使得同一产权

在不同的实践环境、对于不同的行为主体,都可能存

在实施上的差异。Alchian指出,产权的强度,由实

施它的可能性与成本来衡量,这些又依赖于政府、非
正规的社会行动以及通行的伦理与道德规范[12]。
可以认为,产权强度决定着产权实施,是政府代理下

的国家赋权、产权主体行为能力与社会规范的函数。
总体而言,土地征收制度降低了农民土地的产权强

度,表现在以下3个方面。
(1)法律赋权的歧视性。从理论上讲,在中国实

行的土地公有制中的两种土地所有制应该是平等

的。《土地管理法》等法律法规对农地流转的法律歧

视、行政垄断以及市场管制,使征地成为农地转用非

农建设的唯一合法形式。一方面,农转非的土地资

源配置被排斥在市场机制之外;另一方面,农民无法

成为独立的市场经营主体,也不可能通过市场分享

农地转用租金。在现实中,制度安排与制度实施是

2个层面的问题,农户是否接受并按照法律、法规等

正式制度的规定行事,有待进一步的测量和分析。
(2)社会认知的不确定性。农村土地制度的实

际运行不仅仅取决于法律规定,还与制度参与主体

的角色、认知及其行为密切关联。事实上,在农村土

地征收方面可以发现有多种规则,它们分别包含不

同原则和价值。业已发生的大量土地纠纷,在相当

程度上与行为主体的认知及其差异有关。在纠纷

中,人们分别引用不同的政策法规,甚至仅仅是乡规

民约说明自己诉求的“正确”性。这种“各执一词”的
选择性利益取向与不同的合法性来源,有可能加剧

农村土地制度及其实际运行中的政治利益博弈[13]。
在理论与实证分析中,既需要寻找具有不确定特征

的社会认知的判定标准,还需要选择农户对非正式

制度是否“悦纳”的量化处理方法。
(3)行为能力的限制。政府对土地征收的强制

性以及补偿标准的垄断定价权,大大限制了农民对

土地产权的行为能力。可以发现,在法律歧视的背

景下,农村集体土地的所有权及其享益事实上已经

分化出两类权利———农业经营权(农用收益权)和工

商开发权(非农用收益权)①。如果说农业经营权大

体还留在农民手中的话,那么工商开发权则大多转

移到了非农主体手中。农户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服从

于政府的土地征收权,使得农户在土地非农使用以

及土地增值收益的分享方面几乎不具任何谈判能

力。不过,随着农民权利、法律意识的提高,“抗征”
与“上访”已经成为农民提升谈判能力的主要手段,
此外,各种类型的土地制度创新在保护农民权益方

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2.征地满意度的影响因素

(1)产权强度对征地满意度的影响。产权强度

决定着产权实施,产权实施依赖于产权细分中的排

他权、处置权与交易权。法律赋权、社会认同与行为

能力所界定的权利空间,决定着产权的实施形态。
因此,将基于产权强度的3个维度与产权细分的3
个权属所构成的“3 3́”分析框架,来考察影响农户

对征地补偿满意度的因素。
第一,法律赋权对征地满意度的影响。法律赋

予的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与政府征地权呈现此消彼

长的关系。法律赋予农民的权利与农民对产权的认

知是存在偏差的(本文通过“农户认知”变量来衡量

这种偏差)。农户的土地产权可以细分为排他权、处
置权以及交易权。农户的土地产权认知与法律赋权

的偏离程度无疑会影响到农户的征地满意度评价。

①农户对排他权偏离程度越高,对征地满意程度的

影响可能为负。在农村土地所有权法定为农民集体

的背景下,农户对排他权的偏离有两种情形,一是认

为承包农地所有权属于个人,二是属于国家。因此

可以推测,认为“所有权归个人”的农户其征地满意

度应该偏低,而认为“所有权归属国家”的农户因缺

乏权益保护的维权意识与“法律支持”,亦可能导致

不满。②农户对处置权的认知偏离对征地的满意程

度影响可能为正。认知偏离法律规定的处置权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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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情况,一是认同农地抛荒撂荒,二是认同土地非

农转用。前者,征地补偿提高了农户收入,增加了征

地满意度。后者,由于农地的非农转用受到现实法

律限制,只有通过征地才能改变土地用途,实现农户

的潜在收益。③农户对交易权的认知偏离可能提升

征地满意度。农地的交易权主要体现在土地所有权

交易和经营权交易。法律明确规定农民的土地承包

经营权交易仅限于农业范围内,而征地是农户获取

非农收益的合法交易途径,因而有助于提高了征地

满意度。
第二,社会认知对征地满意度的影响。社会认

同作为共同知识,一方面为群体的集体行动提供了

合理性辩护,另一方面也对这个群体中的个人提供

了一套约束。农民土地权益的社会认同,并不决定

于农民群体,一般民众的道义支持所能够发挥的作

用亦是有限的。本研究将村干部群体的看法视为社

会认同。之所以如此,是由于村干部是通过村民自

治组织选举产生的,代表着公权力。本文通过估算

干部群体对各项权利认知的众数,将其与农户认知

相比较,换算为农民与社会认知偏离程度。第一,
在排他权方面,农户与干部认同的偏离度越高,农户

对征地的满意程度越高。农户认知与干部认同的偏

离,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干部对“土地财政”的冲

动。因此,排他权偏离程度高,体现了农户对承包农

地的保护维权意识高,有助于提高农户征地的满意

程度。第二,在处置权方面,干部所代表的社会认

同与法律赋权相似,因此,农户认知的偏离程度越

高,越有助于提高农户征地满意程度。第三,在交易

权方面,与社会认知的偏离程度越高,越助于提高农

户的征地满意度。干部群体作为政策的实施者,既
不认同农民对土地的私自买卖,也不主张农地经营

权交易超越农用范围。因此,与村干部认知的偏离

程度反映了农户希望土地要素参与市场配置并分享

增值收益的迫切程度。
第三,行为能力对征地满意度影响。一项产权

权利的行使,不仅仅是理性设计和外界的赋予,也是

交易当事人对某些产权属性的利用、控制和攫取的

结果。出于自身理性选择的努力可能使得法律规定

的产权制度与现实世界所呈现的状态出现偏离,一
种偏离为产权主体自愿放弃部分法律所赋予的某些

产权权利,另一种偏离表现为行为主体超越或凌驾

于法律之上攫取部分产权权利[14]。行为能力在本

研究中细分为排他能力、经营能力和交易能力。可

以推测:第一,排他能力越强的农户,越重视自身权

益的保护,因此,排他能力强的农户征地满意度可能

偏低;第二,经营能力和交易能力较强的农户能够在

征地补偿的谈判中获取额外收益,因而能够改善其

征地满意度。
(2)资源禀赋对农地征收满意度的影响。从土

地资源、人力资本与政治资源、社会保障与物资资本

3个方面来分析。
第一,土地资源对征地满意度的影响。农户家

庭承包的基本方式是均田承包,从而使得农地的细

碎化成为了农户经营的重要禀赋特征。因此,土地

细碎化导致的资源配置低效率与规模不经济[15],可
能会降低农户对征地的不满意程度。此外,随着城

市化、工业化的进程,越是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区域,
对农地非农转用的需求约强烈,从而使得区域因素

成为影响农户征地满意度的主要变量。
第二,人力资本与政治资源对征地满意度的影

响。征地补偿是个社会问题,单纯的经济补偿并非

解决被征地农户补偿安置问题的有效途径。人力资

本积累是影响农地征收满意程度的重要因素,前期

研究表明农民受教育程度、非农就业技能、非农收入

比重、老人及儿童在家庭中的比重对农地征收的影

响显著[16],考虑到农业劳动力转移后,女性和老人

在中国的农业生产中占据了相对重要的位置[17]。
此外,政治资源在经济要素的分配有着重要的影响。
征地不可避免地涉及到资源和利益的再分配,农户

拥有的政治资源是影响征地满意度的因素之一。
第三,社会保障与物资资本对征地满意度的影

响。尽管部分研究认为城市近郊的农户在征地后社

会保障和生活状况明显改善[18-19],但事实上目前农

村社会保障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此外,多源的财

产收入能够扩大农民增收渠道,其中,农户拥有的资

产价值也是农户征地后生活保障之一。因此,农户

的社会保障情况和拥有的物资资本规模会影响其征

地满意度。

  二、数据采集和整理

  1.问卷设计和数据采集

数据来源于课题组2011年对全国890个样本

农户中发生征地的273个农户的问卷调查。调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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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273个被征地农户对征地的满意度相对较高

(表1)。①从总体上来说,回答“非常满意”和“比较

满意”的农户占39.93%,“不满意”和“非常不满意”
的农户占17.58%。满意主要体现在:农户认可征

地补偿方案,对补偿金额和安置方式感到满意,较快

签订征地合同;不满意则认为补偿方案有失公平,拒

签征地合同,甚至出现上访等现象。②从区域角度

而言,表达“满意”的农户比例自西向东有不断下降

的趋势,而表达“不满意”的比例也具有同样的格局。
其所表达的含义:第一,经济越发达的区域,农户对

土地发展权的诉求越强烈;第二,西部地区农户对征

地的满意度表现出更为明显的反差。
表1 被征地农户对征地的满意度情况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全部样本

征地满意度问项

a.非常满意 21 16 20 57
b.比较满意 24 5 23 52
c.一般 68 22 26 116
d.不满意 14 7 12 33

e.非常不满意 6 2 7 15
合计 133 52 88 273

征地满意度的测算
满意(含a、b)的占比/% 33.83 40.38 48.86 39.93

不满意(含d、e)的占比/% 15.04 17.31 21.59 17.58

  2.影响因素与指标选取

农民认知与法律赋权共涉及36个影响因子,农
民认知与社会认同偏离程度共涉及40个影响因子,
农户行为能力涉及13个影响因子,上述影响因子根

据排他权、处置权和交易权进行划分,分别提取主因

子。通过效度检验发现 KMO抽样适当性检验和

Bartlett球形检验等效度检验均通过(相伴概率为

0.00,小于显著性0.05),表明各项指标适于进行因

子分析(表2)。
为了确保回归结果稳定,运用因子分析方法将

变量合并简化。上述9组因子旋转的累计贡献率最

低为55.877%,最高为84.578%,检验结果表明,变
表2 因子适当性分析与主因子提取

农民认知与法律赋权的偏离

命名 特征根 适当性检验

农民认知与社会认同的偏离

命名 特征根 适当性检验

农户行为能力

命名 特征根 适当性检验

排
他
权

收益权排他
R1=3.423
(28.529)

KMO:0.757;
Sig:0.000

承包权排他
R1=3.618
(21.284)

KMO:0.776;
Sig.:0.000

收益权排他
R1=2.212
(36.868)

KMO:0.681;
Sig.:0.000

继承与承包
R2=1.886
(15.719)

继承与承包
R2=2.031
(11.944)

承包权排他
R2=1.403
(23.391)

正式契约与
承包权排他

R3=1.780
(14.835)

正式契约与
承包权排他

R3=1.802
(10.601)

所有权排他
R4=1.678
(13.985)

所有权排他
R4=1.591
(9.357)

收益权排他
R5=1.578
(9.280)

处
置
权

非农用途处置
R1=2.237
(24.858)

KMO:0.652;
Sig.:0.000

农内用途处置
R1=1.869
(23.356)

KMO:0.544;
Sig.:0.000

用途处置
R1=1.242
(31.056)

KMO:0.567;
Sig.:0.000

农内用途处置
R2=1.826
(20.290)

非农用途处置
R2=1772
(22.156)

种养权
R2=1.000
(25.007)

政府管制经营
R3=1.274
(14.153)

种养权
R3=1.250
(15.626)

抛荒
R3=1.000
(25.000)

农地抛荒闲置
R4=1.141
(12.679)

抛荒
R4=1.241
(15.514)

交
易
权

所有权交易
R1=2.546
(28.268)

KMO:0.688;
Sig.:0.000

所有权交易
R1=2.760
(23.003)

KMO:0.776;
Sig.:0.000

经营权交易
R1=2.880
(48.002)

KMO:0.762;
Sig.:0.000经营权交易

R2=2.483
(27.592)

经营权交易
R2=2.145
(17.878)

所有权交易
R2=1.191
(19.854)

赠与
R3=2.032
(16.933)

赠与
R3=1.003
(16.723)

 注:括号中为方差贡献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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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设计和结果具有一致性和可信度。

3.模型选择与指标描述

根据李克特量表,本文将农户对征地的满意程

度分为5种情况,并采用 OrderedProbit概率模型

进行计量分析。基本模型可表述为:
yi=βXi+ε,ε X~Normal(0,1) (1)

式(1)中,yi是潜在、不可观测的变量;Xi 是解

释变量,i=(1,2,3…,j)。通过最大似然法计算出

待估计参数向量β;ε是随机扰动项。

logL=∑
N

i
1yi[ ]=0log[φ(α1-βXi)]+

yi[ ]=1log[φ(α2-βXi)-(α1-βXi)]+

… yi=[ ]Jlog[1-φ(αJ-βXi) (2)

式(2)中,logL 为对数似然函数,yi 为被解释变

量,Xi 为解释变量,φ 为标准正态分布的积累密度

函数,ai为未知的分割点。变量说明如表3。

表3 指标选择与描述性统计

名称 指标解释 均值 方差

征地满意度 非常不满意=1;不满意=2;一般=3;满意=4;非常满意=5 2.6227 1.1084

老年劳动力 老年劳动力所占比重,连续变量 0.3669 0.1746

女性劳动力 女性劳动力所占比重,连续变量 0.6066 0.3541

农业收入 农业收入取对数,连续变量 8.1911 0.6368

受教育程度 受教育程度,本样本中:0-16年,连续变量 9.2572 4.4222

政治资源 亲戚是国家干部时sk=1;不是村干部时sk=0,二分变量 0.3590 0.5103

养老保险 养老保险覆盖率,连续变量 0.4552 0.4946

医疗保险 医疗保险覆盖率,连续变量 0.8840 0.5449

资产规模 农户拥有的资产价值取对数,连续变量 8.6495 1.5066

农地细碎化 农地细碎化程度,每户人均土地面积,连续变量 1.4494 1.4035

区域经济发展 经济发达地区=1;经济欠发达地区=0,虚拟变量 0.4321 0.8861

排他权与法律赋权偏离 连续变量 0.0000 0.5265

处置权与法律赋权偏离 连续变量 0.0002 0.5310

交易权与法律赋权偏离 连续变量 -0.0002 0.5075

排他权与社会认同的偏离 连续变量 0.0000 0.4696

处置权与社会认同的偏离 连续变量 0.0001 0.5068

交易权与社会认同的偏离 连续变量 0.0002 0.6110

农户行为能力:排他 连续变量 0.0001 0.7140

农户行为能力:处置 连续变量 0.0000 0.6229

农户行为能力:交易 连续变量 0.0000 0.6622

  从表3可以看出:农户对征地的满意度总体来

说偏低(以满分为5分,平均得分仅为2.62分);农
村劳动力“老龄化”和“妇女化”问题较为普遍;“养老

保险覆盖率”要低于“农村医疗保险覆盖率”;“农户

拥有资产价值”和“农户农业收入”离散系数较小,
这表明拉大农村居民收入差距的因素并非来源农业

内部;农户土地规模狭小,细碎化程度较为严重。

  三、模型估计与结果分析

  1.模型估计结果

本文使用STATA11.0软件进行数据处理,结
果见表4。其中:模型1表达资源禀赋、农户认知与

法律赋权的偏离程度对征地满意度的影响;模型2
表达资源禀赋、农户认知与社会认同的偏离程度对

征地满意度的影响;模型3表达资源禀赋、农户行为

能力对征地满意度的影响;模型4是资源禀赋及产

权强度的3个维度对征地满意度的影响。4个模型

均具有较好的拟合优度,有进一步讨论的价值。其

中产权强度的不同维度、农户禀赋中养老保险与农地

细碎化程度等,是影响农户征地满意度的重要因素。

2.计量结果分析

(1)产权强度不同维度对农户征地满意度的影

响。①农户对产权3个维度的认知与法律的偏离程

度。第一,对排他权的偏离显著降低了征地满意度。
之所以如此,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现实中农户混淆了

土地所有权与土地承包权之间的关系。问卷数据表

明,大约51.2%的农户认同农地归国家所有,但却

有71.7%的农户也认同农地归农户自己所有。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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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农户征地满意度影响因素的计量结果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老年劳动力 -2.3040 -0.4359 -1.3772 -5.5694*

(0.1213) (0.7470) (0.3198) (0.0681)
女性劳动力 1.0951 0.3403 0.0785 6.5055

(0.3382) (0.7429) (0.9414) (0.1073)
农业收入 -0.5433 -0.7055 -0.3730 -2.8160*

(0.2241) (0.1375) (0.4127) (0.0788)
受教育程度 0.0738 0.0882 0.1110 0.2551*

0.3351 0.2433 0.1446 (0.0815)
政治资源 -0.3433 -0.6778 -0.4833 -2.9892

(0.5316) (0.1838) (0.3748) (0.1570)
养老保险 -2.8322*** -3.5832*** -2.6032*** -8.1811***

(0.0020) (0.0004) (0.0027) (0.0158)
医疗保险 1.0376 1.0136 0.3690 2.8882*

(0.1253) (0.1160) (0.5520) (0.0888)
资产规模 0.1807 -0.1777 -0.1264 1.0310

(0.5331) (0.4704) (0.6116) (0.1716)
农地细碎化 0.7599*** 0.2140 0.4330** 1.5197*

(0.0037) (0.2802) (0.0265) (0.0614)
区域变量 -0.2726 -0.4865 -0.3395 0.2694

(0.5101) (0.3176) (0.3956) (0.7574)
排他权与法律赋权偏离 -1.8827** -7.2395*

(0.0190) (0.0512)
处置权与法律赋权偏离 0.2130 2.2934

(0.5806) (0.1030)
交易权与法律赋权偏离 0.9558* 1.6028

(0.0765) (0.1807)
排他权与社会认知偏离 1.7463** 4.5726**

(0.0274) (0.0153)
处置权与社会认知偏离 0.0380 1.3429

(0.9467) (0.2697)
交易权与社会认知偏离 0.3482 3.9209

(0.5210) (0.1072)
农户行为能力:排他 -0.2062 -0.1444

(0.6317) (0.8521)
农户行为能力:处置 0.7908** 1.3149

(0.0641) (0.1661)
农户行为能力:交易 0.3049 2.3165**

(0.4466) (0.0760)
/cut1 -3.7019 -6.7922 -5.0390 -7.5651

(0.4098) (0.1186) (0.2491) (0.3525)
/cut2 -3.2242 -6.2859 -4.5553 -6.9051

(0.4721) (0.1478) (0.2974) (0.3954)
/cut3 -0.5195 -3.7940 -2.0220 -1.4506

(0.9062) (0.3784) (0.6395) (0.8455)
/cut4 0.8958 -2.2881 -0.6944 1.7443

(0.8406) (0.5878) (0.8709) (0.8212)

结果检验

PseudoR2 0.3387 0.3303 0.3129 0.5735
Loglikelihood -31.851976 -32.259374 -33.096752 -20.545828
LRchi2(13) 32.63 31.82 30.14 55.24
Prob>chi2 (0.0053) (0.0068) (0.0114) (0.0001)

 注:括号中为P 值,* 、**、*** 分别表示在10%、5%、1%的置信水平下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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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农户对交易权的认知与法律赋权的偏离度提高

了征地的满意程度,这说明农户谋求土地非农收益

的努力,能够有效支持征地制度的实施,进而提升其

满意度。②在社会认同方面,农户认知与社会认同

的偏离提高了征地满意度。在各维度中,只有排他

权认知通过了变量显著性检验。如果说农户排他权

认知对法律赋权的偏离会降低征地满意度,那么农

户与社会认同度偏离能够提升征地满意度,就必然

意味着:第一,干部群体的社会认同也是偏离法律规

定的。问卷表明,干部认同农地属于国家的得分高

达3.98分(其中乡镇干部的得分为4.17分);第二,
征地工作主要是由干部群体代理的,并且主要是由

乡镇干部直接面向农户实际操作的,而他们的排他

权认同显然不利于农民土地权益的保护。由此,偏
离干部的社会认同,在征地过程中形成社会呼吁并

对干部形成社会压力,能够改善农户的征地满意度。

③在行为能力方面,农户处置能力和交易能力的增强

能够显著提升征地满意度。这说明,一方面放松农户

的产权管制,提升农户的行为能力,能够有效改善征

地制度的激励相容;另一方面,产权的初始界定并不

是唯一重要的,关键在于产权行使。其中,赋予农民

以更加完整的处置权与交易权,并由此获得土地财产

权利与增值收益,是尤为重要的。
(2)资源禀赋对农户征地满意度的影响。①在

土地资源禀赋方面,农地细碎化程度是影响农户征

地的满意程度的主要因素并显著为正。农地细碎化

不仅增加了农户的管理成本,牺牲了农业的规模经

济性,更重要的是降低农户继续持有农地的未来预

期。可以认为,农地细碎化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有

利于降低征地的社会成本,但另一方面却不利于农

户保护耕地。②在人力资本与政治禀赋方面,劳动

力的老年化与农户对农业收入的依赖性均显著降低

征地满意度。从而表明,农地在相对的程度依然承

担着农户的养老保障与收入保障功能。不同的是,
农户中受教育水平的提升能够改善征地满意度。

③在社会保障方面,最重要影响因素是养老保险,对
征地满意度的影响显著为负。可见,养老保险对土

地保障功能并不具有对等的替代性,农户更倾向于

养老保险与土地保障的“双保险”。这也同时说明,
各地尚在试验中的“土地换社保”和“土地换生活

保障”并不一定是农民意愿的真实表达,应该谨慎

而留有余地。

  四、结论与讨论

  1.结 论

(1)有利于征地的因素。从改善农户征地满意

度的角度来说,下列因素具有积极的意义:一是提升

农民的受教育程度、完善农户的医疗保险,能够有效

降低农户对农地的依赖性,并有助于增进农户的征

地满意度。二是土地的均包制所导致的农地细碎化

格局,降低了农户对征地的不满意程度,使农户倾向

于被征地。全部890个农户样本中,家庭人均耕地

为1327.33m2,而273个被征地农户样本的人均耕

地只有976.15m2。显然,过于微小的农地经营规

模,大大降低了农户对农地经营的预期。这与前期

诸多研究分析农地细碎化对农业生产的负向影响有

着逻辑上的内恰性,表现为面对农业生产效率的损

失,农户更倾向选择征地补偿收益。三是强化农户

土地所有权的法律认知,特别是降低农户对土地排

他权与法律规定的偏离程度,能够改善农户的征地

满意度。四是诱导干部群体所代表的社会认同回归

法律规定,提升农户对土地的处置与交易能力,均能

够改善农民的征地满意度。
(2)不利于征地的因素。农业劳动力的老年化、

农户对农业收入的依赖性、农户的养老保障程度均

与农户的征地满意度负相关。鉴于征地制度所隐含

的产权歧视以及征地目标泛化与征地规模的肆意扩

大,从保护耕地与农民土地权益的角度来说,必须重

视下列因素所隐含的行为发生学意义:第一,提高农

民农业经营的收入水平,并有效提升农户对征地肆

意扩大的抵制能力,进而成为保护耕地的经济因素。
第二,通过适当的土地整理以缓解农地的细碎化,特
别是鼓励农地的流转集中,扩大农户农地经营规模,
对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有着积极的影响[20]。当农业

规模经营的优势充分发挥,有助于提高农民的务农

收益,对土地征收一次性的补偿收入形成替代,进而

对农地征收形成有效制衡。第三,随着农业劳动力

的转移,农地经营的老年化将是一个进步趋势,而改

善农民的养老保障,则将成为今后制约征地目标泛

化的积极因素。

2.讨 论

(1)关于土地福利功能的替代。通常认为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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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农民承担着就业、养老等多重社会保障功能。
从逻辑上来说,通过替代性保障功能的供给,一般能

够弱化农民对土地的依赖。但是,计量结果表明,农
民参加养老保险不仅没有改善其征地满意度,反而

起到了显著的阻碍作用。因此,土地征收及其补偿

问题,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福利保障功能及其替代问

题,而是隐含着农民对土地财产权利的诉求。土地

不仅是一种生产性要素,更是一种财产性要素。
必须推进土地功能的转换,从强调土地的福利保

障功能转向为强化土地的财产功能,进而增加农

民土地的财产性收益,应该是今后政策调整的基

本线索。
(2)关于劳动力素质问题。计量结果表明,农业

劳动力受教育水平的提高,能够改善农户的征地满

意度。从缓解征地引发的社会矛盾而言,这显然是

一个积极的因素。问题是,对农业安全来说则可能

形成双重打击。第一,一般地,农民受教育程度越

高,越倾向于非农转移,这种“择优转移”必然导致农

业优质劳动力的流失与务农劳动力的弱质化;第二,
农民受教育程度越高,对农地的依赖性会下降,制衡

随意征地的可能性亦会降低,这无疑会加剧农地的

流失。因此,在推进劳动力转移的同时,如何鼓励

“能者种地”“能者护地”,并推进农业的规模化经营,
是必须予以足够重视的问题。

(3)强化农民的土地赋权。核心在于保障农民

土地权益的公平性,避免法律歧视。关键是:第一,
确定公共利益的范围,严格限制征收权的行使。基

本导向是:缩小范围、约束权力。由于征地权是属于

政府的强制性权力,必须明确公共利益的范围并对

征地权的行使加以规范。鉴于公益性、经营性建设

用地在界定上的模糊性并约束相应的合谋与寻租行

为,现阶段可以考虑以法律法规形式列举征收权行

使的条件以及征地的具体范围,与此同时建立对征

收权行使的监督制约机制。第二,建立合理的征地

补偿机制。基本导向是:价格的市场化生成。其中,
征地补偿的标准应该是市场价格,而国家“征收权

力”的体现,不是表现为“低价格”,而应该表达为“购
买”的强制性与“转让”的服从性方面。征地按市价

补偿的制度含义在于,除了能够防止公益用地与非

公益用地的配置误导,缩小被征土地与进入市场交

易土地的差价,还有助于从源头上根治“权力寻租”;

同时,一旦政府财力构成征地数量的经济约束,就等

于给“最严格的耕地保护”与“农地转用的最优利

用”,提供了“双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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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nsityofPropertyRights,ResourceEndowmentsandSatisfaction
ofLandRequisition

———BasedonNationwideSamplingSurveyof273Farmers

LIShang-pu,LUOBi-liang,ZHONGWen-jing
(CollegeofEconomicsandManagement,SouthChinaAgriculturalUniversity,

Guangzhou,Guangdong,510642)

Abstract Basedontheoreticalframeworkofpropertyrightsintensityandfeaturesoffarmers’re-
sourceendowments,thispaperusesOrderedProbitmodeltoanalyzetheinfluencingfactorsofsatisfac-
tionoflandrequisition.Theresultshowsthatdimensionsofpropertyintensityandresourceendowments
offarmershavegreatinfluenceonthesatisfactionofrurallandrequisition.Intermsofempowerment,

deviationofrecognitionandlegalrulesoftherightreducethesatisfactionofrurallandrequisition.Inthe
aspectofimplementation,disposalandtransactioncapacityoffarmersincreasethesatisfactionofrural
landrequisition.Threeconclusionsaremade.First,propertyintensityofrurallandisthemainfactor
whichinfluencesthesatisfactionoflandrequisition.Thekeypointislawempowermentforfarmland,

whichshouldavoidlegaldiscrimination.Second,farmlandcirculationiseffectivechecksandbalance
methodagainstlandrequisition,whichshouldbeencouragedforconcentrationtoalleviatethefragmenta-
tionoffarmland,andimproveagriculturalscaleeconomy.Third,landrequisitionandcompensationare
notsimplewelfarefunctionandsubstitutionissues,whichmightimplythefarmers’demandforland

propertyrights,thereforefarmers’rightoflandshouldbestrengthened.
Keywords farmlandtranfer;intensityofpropertyright;resourceendowments;satisfactionof

landrequisition;orderprobit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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